附件1
桂林市中医医院药学部95%食用酒精
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桂林市中医医院药学部95%食用酒精采购项目。
二、项目采购初步需求
	名称
	规格参数
	使用频次
	数量
	备注

	食用酒精(95%)
	符合GB/T 10343-2023、GB 31640-2016标准检验
	长期使用
	6000kg
	一年总量


（一）执行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必须完全符合并优于 GB 31640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酒精》。供应商需随货提供每批次的官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《全项检验报告》。
（二）关键质量指标
1.感官：无色透明，具有乙醇固有的香气，口感纯净，无异味、异臭。
2.纯度与杂质
（1）甲醇、醛类、杂醇油、酸、酯等关键杂质含量必须严于国标限值。
（2）重金属（以Pb计）、氰化物等安全指标必须为“未检出”或远低于国标。
3.理化指标：氧化时间、硫酸试验色度等需达标。
4.供应商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费及运输途中的风险，直至货物安全抵达我方指定地点并完成验收。
5.包装容器必须清洁、无毒、密封良好，标识清晰完整，包含：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批号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执行标准、生产商信息、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、安全警示（易燃）等。
三、资质要求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之规定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。
（二）信誉要求
1.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；
2.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；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或采购包）议价（响应）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，不得转包、分包、外包。

